
文化創意產業系 110 學年度第 1學期 

文化實踐創新基本能力檢定考試通過名單 
 

考試時間：110 年 12 月 23 日(四) 

通過名單： 

學號 姓名 

U108G101 徐○真 

U108G103 黃○瑜 

U108G105 陳○臻 

U108G106 馮○珊 

U108G107 陳○禎 

U108G108 詹○修 

U108G109 江○萱 

U108G110 陳○芸 

U108G112 楊○雅 

U108G113 屈○俐 

U108G114 戴○鈞 

U108G115 黃○孝 

U108G116 張○程 

U108G117 王○心 

U108G119 林○妤 

U108G120 賴○云 

U108G121 廖○萱 

U108G122 吳○勳 

U108G123 陳○妤 

U108G124 栢○愉 

學號 姓名 

U108G125 鄭○儒 

U108G126 蕭○儒 

U108G127 張○馨 

U108G128 李○芯 

U108G130 李○逸 

U108G132 吳○慈 

U108G133 陳○佩 

U108G135 林○汝 

U108G138 陳○如 

U108G141 高○靜 

U108G142 潘○秀 

U108G143 林○諭 

U108G145 鄭○曄 

U108G201 陳○翔 

U108G202 徐○瑋 

U108G204 梁○穎 

U108G207 蔡○臻 

U108G208 林○臻 

U108G209 鄧○瑜 

U108G210 賴○如 

學號 姓名 

U108G214 陳○涵 

U108G215 黃○榮 

U108G217 曾○銓 

U108G220 黃○爲 

U108G222 趙○晴 

U108G223 葉○妤 

U108G224 邱○慈 

U108G225 羅○暄 

U108G226 廖○靖 

U108G229 賴○瑄 

U108G230 李○耘 

U108G232 林○鴻 

U108G233 陳○泠 

U108G237 賴○苡 

U108G238 賴○新 

U108G241 廖○淇 

U108G242 張○榆 

U108G245 潘○璇 

U108G248 陳○蓉 

U108G250 劉○汝 

註: 

1.文化創意產業系基本能力檢定考試，成績 60分為通過。 

2.依據本系「本校文化創意產業系基本能力檢定實施辦法」規定第二條：本系

學生需於修習進階文化設計(三)時通過基本能力檢定，未通過者視同未取得



該科目學分。及第五條：檢定未通過者，由系辦公室於檢定後擇期統一複

試。再未通過者，本系得依據本系之補救教學實施辦法予以輔導、補救。 

3.擬於期末辦理文化創意產業系基本能力檢補考(詳細說明將另行於系網公

告)。 

4.若有任何疑問,請至系辦公室詢問。謝謝! 

文創系辦公室 敬上 

  



文化創意產業系 110 學年度第 1學期 

設計行銷整合能力檢定考試通過名單 
 

考試時間：110 年 12 月 30 日(四) 

通過名單： 

學號 姓名 

U108G101 徐○真 

U108G108 詹○修 

U108G110 陳○芸 

U108G112 楊○雅 

U108G116 張○程 

U108G119 林○妤 

U108G121 廖○萱 

U108G123 陳○妤 

U108G124 栢○愉 

U108G125 鄭○儒 

U108G126 蕭○儒 

U108G128 李○芯 

U108G133 陳○佩 

U108G135 林○汝 

學號 姓名 

U108G138 陳○如 

U108G141 高○靜 

U108G142 潘○秀 

U108G143 林○諭 

U108G146 華○瑩 

U108G201 陳○翔 

U108G202 徐○瑋 

U108G204 梁○穎 

U108G207 蔡○臻 

U108G208 林○臻 

U108G209 鄧○瑜 

U108G210 賴○如 

U108G214 陳○涵 

U108G215 黃○榮 

學號 姓名 

U108G217 曾○銓 

U108G222 趙○晴 

U108G223 葉○妤 

U108G224 邱○慈 

U108G225 羅○暄 

U108G226 廖○靖 

U108G227 歐○潔 

U108G228 賴○羿 

U108G232 林○鴻 

U108G233 陳○泠 

U108G237 賴○苡 

U108G242 張○榆 

U108G245 潘○璇 

U108G250 劉○汝 

1.文化創意產業系基本能力檢定考試，成績 60分為通過。 

2.依據本系「本校文化創意產業系基本能力檢定實施辦法」規定第二條：本系

學生需於修習進階文化設計(三)時通過基本能力檢定，未通過者視同未取得

該科目學分。及第五條：檢定未通過者，由系辦公室於檢定後擇期統一複

試。再未通過者，本系得依據本系之補救教學實施辦法予以輔導、補救。 

3.擬於期末辦理文化創意產業系基本能力檢補考(詳細說明將另行於系網公

告)。 

4.若有任何疑問,請至系辦公室詢問。謝謝! 

文創系辦公室 敬上 

 
 


